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９９

股票简称：紫金矿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３２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利润分配方案：扣税前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１

元，扣税后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０９

元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星期五）

●

除息日及除权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星期一）

●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星期二）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星期五）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ｚｊｋｙ．ｃｎ

，现将

具体实施事项公告如下：

一、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１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

、分红派息方案

以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底总股份数

１４

，

５４１

，

３０９

，

１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

１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１

，

４５４

，

１３０

，

９１０

元。

３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以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底总股份数

１４

，

５４１

，

３０９

，

１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共计转增

７

，

２７０

，

６５４

，

５５０

股； 转增后本公司的股份总数将增加至

２１

，

８１１

，

９６３

，

６５０

股。

二、

Ａ

股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具体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星期五）

２

、除息日及除权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星期一）

３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星期二）

４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星期五）

三、

Ａ

股分派对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四、

Ａ

股分红派息及转增股份实施办法

１

、分红派息的实施办法

（

１

）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

２

）除上述股东外，本公司其它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股东可于红利发放

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

３

）对于

Ａ

股的自然人股东，由本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０．０９

元。

（

４

）对于持有公司

Ａ

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由公司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

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０９

元。如果

ＱＦＩＩ

股东涉及享受

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按照《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

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的规定执行。

（

５

）对于持有公司

Ａ

股的机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１０

元。

２

、转增股份实施办法

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 转增股份由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网络，根据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持股数，

按比例自动计入帐户。

五、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类别

变动前 增减变动（

＋

，—） 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 数量（股） 比例（

％

）

Ａ

股

１０

，

５３５

，

８６９

，

１００ ７２．４５ ＋５

，

２６７

，

９３４

，

５５０ １５

，

８０３

，

８０３

，

６５０ ７２．４５

Ｈ

股

４

，

００５

，

４４０

，

０００ ２７．５５ ＋２

，

００２

，

７２０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８

，

１６０

，

０００ ２７．５５

股份总数

１４

，

５４１

，

３０９

，

１００ １００ ＋７

，

２７０

，

６５４

，

５５０ ２１

，

８１１

，

９６３

，

６５０ １００

（注：上述

Ａ

股均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六、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以公司新股本总数

２１

，

８１１

，

９６３

，

６５０

股为基数计

算的

２０１０

年全面摊薄的每股收益为

０．２２

元。

七、咨询方法：

咨询机构：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证券部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２－２９３３６６２／２９３３６４９／２９３３６５３

联系传真：

０５９２－２９３３５８０

联系地址：厦门市湖里区泗水道

５９９

号海富中心

２０

层

邮编：

３６１０１６

八、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4

2011

年
6

月
27

日星期一

股票代码：

600360

股票简称：华微电子 公告编号：

2011-012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
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原董事会秘书赫荣刚

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2011

年

6

月

22

日，公司第四届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赫荣刚先生辞去公

司董事会秘书职务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赫荣刚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辞

去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职务的请求。在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

代表空缺期间， 公司董事会指定董事长夏增文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

责，聂嘉宏先生代行证券事务代表职责。

董事长夏增文先生联系方式公告如下：

电话：

0432-64678411

传真：

0432-64665812

邮箱：

hwdz99@hwdz.com.cn

聂嘉宏先生联系方式公告如下：

电话：

0432-64684562

手机：

13694423877

传真：

0432-64665812

邮箱：

niejiahong@hwdz.com.cn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266

证券简称：浙富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1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6

月

23

日收到长沙

市湘江综合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标通知书》，通知确定我公司为湘江长沙综合枢

纽灯泡贯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及附属设备、辅助设备采购的中标单位。双方将尽快签署

正式采购合同。

一、基本情况

1

、标的物：

6

台套

9.5MW

灯泡贯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及附属设备、辅助设备。

2

、中标总金额：人民币

25880

万元整。

3

、交货时间和地点：分次交货，到

2014

年

11

月

1

日全部交货完成。交货地点为湘江

长沙综合枢纽工程工地安装现场买方指定地点。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

、基本情况

名称：长沙市湘江综合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胜强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注册地址：长沙市劳动西路

276

号城建大厦

11

楼

主营业务：湘江综合枢纽工程基础建设，水电开发。

2

、长沙市湘江综合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工程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中标总金额占公司

2010

年度营业收入的

28.01%

，公司按照制造进度交货将增

加公司

2011-2014

年度的销售收入和净利润。

这是

2011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要求

"

在十二五期间抓紧建设一批流域防洪控制性水利枢纽工程

"

的大背景下，

公司取得的灯泡贯流式水轮发电机组订单。这对公司继续受益于国家

"

全面加快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

的政策支持将产生积极影响。

四、风险提示

公司尚未签署正式采购合同，且该合同履行期限较长，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关于深圳北大双极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清算事宜的律师声明

本所依法接受深圳北大双极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杨应昌院士的委托，兹就该公司清算事宜，发

表如下声明：

一、深圳北大双极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陷入公司僵局，于

2009

年

6

月

22

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终审判决解散。 此后，因该公司股东未能依法达成自行清算协议及个别股东企图违法清算、损害

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杨应昌院士已于

2009

年

7

月向人民法院提出司法强制清算申请，目前该

案正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 因此，任何人、任何机构私自处理该公司资产的行为均属非法；

二、 关于成立深圳北大双极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的股东大会决议因股东大会召集及表决程

序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深圳北大双极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且主要股东涉

嫌关联交易、抽逃注册资本及破坏公司财产等问题无效，目前有关股东大会决议无效的诉讼正在北京市

大兴区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

三、 针对深圳北大双极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个别股东通过欺骗手段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报

清算组成员备案的问题，杨应昌院士已向深圳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要求撤消清算组成员备案，深

圳市人民政府正在处理此案；

四、深圳北大双极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物类资产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的问题，属该公司

个别人非法操作的行为。 任何人通过司法途径以外的方式所获得的该公司资产，均将通过司法途径予

以追偿。

北京美信律师事务所 王成涛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